
發佈企業通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新規則第2.07A條 1以及四川能投
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本公司將以電子通訊方式向股東 3發佈本公司日後的企業
通訊（「企業通訊」2），並僅應股東要求向其寄發印刷本形式的企業通訊。

安排

1. 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 4

本公司將以電子通訊方式（通過電子郵件）向股東個別地發送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如果本
公司沒有獲取股東的電子郵箱位址或其提供的電子郵箱地址無效 5，本公司將以印刷本形式向
其發送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連同一份索取股東有效電子郵箱地址的表格，以便將來以電
子通訊方式發送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



致：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抄送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夏慤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提供電子郵箱地址或╱要求提供企業通訊和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的印刷本

股東資料：

名稱（英文） ：

名稱（中文） ：

電子郵箱地址 ：

電子郵箱地址（再次輸入） ：

聯絡電話號碼 ：

請在下列方框之中僅標記一項（X）（適用於以印刷本形式收取企業通訊）：

僅收取所有日後的企業通訊和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的英文印刷本；或

僅收取所有日後的企業通訊和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的中文印刷本；或

同時收取所有日後的企業通訊和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的英文和中文印刷本 3；或

取消之前就收取所有日後的企業通訊和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印刷本的請求（如有）。股東
將瀏覽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上刊發的所有日後的企業通訊或通過電
子郵件 4接收的可供採取行動的企業通訊的電子版本（視情況而定）。

簽名： 

地址： 
（請用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號碼：  日期：

註：

1. 企業通訊包括本公司發佈或將予發佈以供其任何證券持有人或投資大眾參照或採取行動的任何文件，其中包括
但不限於 (a)董事會報告，公司年度賬目連同核數師報告以及（如適用）財務摘要報告； (b)中期報告及（如適用）中期
摘要報告； (c)會議通告； (d)上市文件； (e)通函； (f)


